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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及相

关规定，现将委托投资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 交易概述及交易目的的基本情况 

我司与中英益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英益利”）续签《资产

委托管理合同》。根据本合同，中英益利将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所

限定的保险资金运用的范围内，以及我司投资指引的前提下，以自主投资方式对

我司委托的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 

 

二、   交易各方的管理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我司目前持有中英益利 41%的股份。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的通知，中英益利构成中英人寿的关联方，上述交易均应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英益利是由中英人寿、信泰人寿、华润信托和凯石投资四家股东共同投资

发起设立的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一亿元。中英益利具有雄厚、专业化

的股东背景（涵盖保险、信托、期货、私募投资等领域）、突出的创新能力、完

备的风险控制体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秉承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注重资产的

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 

 

三、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就中英益利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合同》向我司提供投资和管理服务，我司将

按照合同约定向中英益利支付投资管理年度基本管理费以及业绩报酬。定价依据

及定价政策遵循市场价格原则，能够保证交易的公平性、价格的公允性，未发现

有损害公司情况存在，符合《公司法》、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管理交易管理暂

行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服务范围 

根据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中英益利在遵守我司提供的投资指引和指示的前提

下，以自主方式对我司委托给其的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我司拥有委托资产的所

有权，中英益利授权代替并代表我司管理有关委托资产的账户。我司有权追加或

者提取委托中英一粒根据该协议管理的资产，有权制定、修改和变更投资指引（关

于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战略性资产配置、资金流入和流出预测以及流动性要求、

风险控制要求等），并负责监督中英益利的投资管理活动。 

(二) 服务费 

我司按照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向中英益利支付投资管理年度基本管理费

以及业绩报酬。基本管理费财务固定模式，业绩报酬根据委托资产综合投资收益

率进行计算。 

(三) 有效期 

本年签署的资产委托管理合同为 2015 年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的续签版（2015

年委托投资事项已披露），本合同有限期到 2017 年 3月 31日止。 

(四) 交易影响 

我司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优势，实现现有资源的

有效配置和利用；有利于提高我司的盈利能力，符合我司和我司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 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1. 决策机构：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会 

2. 时间：2013年 12月 

3. 结论：同意开展委托投资 

(二)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1. 审议方式：通讯审议表决 

2. 审议过程：董事会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开展委托投资 

 

六、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公司承诺益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 

 

 

特此公告。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11日 


